
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补授审批表

姓 名 性 别 学 号

所在学院 身份证号

专 业 班 级

学位授予要求总学分数 学生取得总学分数

是否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 是□ 否□

本人申请：

本人自 年 月至 年 月在兰州工业学院 学院

专业学习，修完了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学分并已取得毕业资格，在校期间

表现良好，符合《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的相关条件，申请授予 学学士学位。

申请人： 年 月 日

补授原因：

主管院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：

经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审议， 建议授予该同学 学学士学位。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：

经兰州工业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， 批准授予该同学 学学士学位。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位证书编号：

备注：1.此表一式二份，学生档案一份，学校档案室存档一份。

2.学位类别是指工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文学、艺术学等。


